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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本公告乃由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IVA部所載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四日、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十四日、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一日、二零二
零年七月十三日及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境內債權人委員會
及督導委員會就債務重組之協商進展（「該等公告」）。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採用之詞
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留意到本公司的股票價格和成交量在本公司股份復牌後最近的
交易日內出現巨大波動。董事會特此提醒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9,655百萬元，表示本公司
仍有大量流動負債尚未償還，其中包括（但不限於）銀行借款約人民幣5,879百萬元、
票據約人民幣1,269百萬元及票據及貿易應付款約人民幣826百萬元，本公司目前的
現金水平並不足以立刻償還相關流動負債，本公司持續經營亦存在不確定性，因
此，必須通過債務重組方案，以新發行普通股股份抵償本公司部份債務及延期還
款，以改善本公司的財務情況及流動性。

- 1 -



2. 雖然本公司已與境內債權人委員會達成初步重組框架，以本公司新發行的普通股股
份作部份償付並進一步延遲還款，惟仍需待個別放貸銀行最終審議後落實細節條
款；

3. 本公司與督導委員會協商達成經修定及重訂意向書，轉換票據為附有參與本公司將
進行配售計劃選擇權的新發行普通股股份，本公司仍需時與督導委員會連同專業人
士及監管機構緊密討論協調，務求儘快落實方案的細節條款，以編制正式文檔在債
權人大會及股東大會上尋求批准。

4. 同時，本公司亦不斷與部分設備供應商與服務提供者商討以爭取落實延期支付的安
排。

5. 一旦重組方案獲得通過，本公司股本結構將出現重大改動，將發行高達30億股普通
股股份（或接近擴大後股本約60%）以抵償部份本公司之銀行借款、票據及經營性負
債的債務。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告向市場公佈相關的本公司重組進度及財務狀況。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長
鮮揚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鮮揚先生（主席）、孫建坤先生及莊顯偉先生；以及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紹源、黃容生先生及徐曼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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